关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调整申报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单位：
根据教育部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教人〔2007〕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学校研究决定开展新一轮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的调整工作。本次岗位设置以微调为主，通知如下：
（1） 正高二级、三级岗位、其他系列副高五、六级岗位原则上只对空缺岗位补充及微调，各单位根据《南京大学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及人员聘任办法》（南字发〔2016〕78号文）中相关岗位的要求推荐人选，经学校评定后确定名单。
（2） 经学校研究同意，对于师德师风好，学术水平高，学术贡献大的教师，可在文件规定的条件之外向学校推荐，在推荐报告中予以说明。请各学院、各单位严格把关，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慎重推荐人选。
（3） 原则上不得越级申报。基于机会均等原则，如未通过不得参加下一级岗位评审。
（4） 教师副高五、六级岗位由各单位根据副高五、六、七级岗位2:4:4的比例进行调整，中级八、九、十级岗位3:4:3的比例进行调整，初级十一、十二级岗位5：5的比例进行调整，调整结果报学校审核后确定。
（5） 申报人员仅限在职在岗专业技术岗位人员，成果以任现岗位等级以来为主，时间节点以2024年12月31日为准。
（6） 请各单位根据要求认真组织，务必通知到每一位专业技术人员，由个人登录人事系统（https://njuhr.nju.edu.cn；专业技术岗位等级调整模块）填写申报表。
（7） 各学院、各单位负责审核申报人员材料信息，组织成立评审小组负责对申报人进行师德师风和学风考察，统一评审推荐本单位相应岗位等级人选，推荐实行师德师风和学风问题“一票否决制”。各学院、各单位对推荐人选名单进行内部公示，并公开个人申报表的展示地点，公示期不少于3天。
（8） 公示无异议后，各单位将单位评审报告（附本单位二级、三级及其他系列五、六级减少情况、评审小组组成人员名单、公示情况）、个人申请表（系统导出）、汇总表（系统导出）等相关材料于2025年11月14日（周五）下午下班前报人力资源处培训发展办公室。
特此通知。
联系人：唐静   联系电话： 89683309
工作邮箱：tangjingrzc@nju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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